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1學期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簡章
【第1次公告分3次招考】
1、 依據：
據特殊教育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本縣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教教師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計畫暨花蓮縣政府114年6月27日府教特字第1140124982號函辦理。
2、 進用資格：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之資格，或符合身心
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之人員。
3、 錄取名額：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國小部1名，幼兒園1名
4、 工作內容：在教師督導下，提供個別或少數學生在校之生活自理、上下
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等支持性服務。
	特教教師助理人員

	工作
項目
	工作內容

	協助處理學生生活自理事宜
	協助提醒學生保持個人衛生清潔
	協助維護學生安全
	協助維護學生在校作息之安全

	
	協助學生如廁
	
	

	
	協助學生用餐準備、餵食及餐後整理
	
	協助維護學生轉換座位及學習場所之安全

	
	協助學生分辨穿脫衣物時機及物品管理
	
	隨交通車協同教師維護學生安全

	
	協助學生按作息進行活動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評量
	協助學生參與課程學習
	協助處理學生偶發事件
	協助教師處理學生因生理、健康問題所需之特別照顧及偶發狀況處理

	
	協助學生參加課堂評量
	
	

	
	協助學生融入團體生活
	
	

	
	協助學生表達需求、人際互動
	
	協助教師執行學生情緒或行為問題處理策略

	專業知能
	每學期在職參與特殊教育知能研習4.5小時以上(每年應9小時以上) 。

	服務登陸
	定期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填寫每日服務學生紀錄。

	注意事項
	1.每日準時上班，於出退勤時告知班級教師，並執行簽到退紀錄。

2.請假能於2個工作天前提出，並取得班級教師及相關行政主管核准。

3.以熱心、耐心、愛心處理學生相關事務。

4.主動配合教師處理學生學習及校園生活事務。


5、 僱用期限：自簽約日起至115年1月20日止。
6、 待遇：按鐘點給付，每小時190元；工作時數：國小部每週28小時，幼兒園每週40小時（以學生實際在校就學時間，以工作時間表為準，寒暑假、國定假日等不支薪，另含勞健保給付，勞退提撥）。
7、 報名時間及地點
（1） 時間：
第01次招考報名：114年08月25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11時止。
第02次招考報名：114年08月28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1時止。
第03次招考報名：114年09月29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11時止。
（2） 地點：本校人事室。
（3） 方式：一律親自報名。
八、報名手續：
（一）報名表（如附件一）
（二）繳交國民身分證
（三）畢業證書及相關學歷證件
（四）簡要自傳一份（如附件二）
（五）准考證一份（如附件三）
九、甄選：
（一）報到、甄試時間：報名當日上午9時～11時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
下午14時起辦理甄試。
（二）地點：本校圖書室。

（三）方式：口試（每人以10分鐘為原則），佔100分。
十、錄取方式：
國小部正取1名、備取1名，幼兒園正取1名、備取1名，於甄選當日下午18時前於本校網站及花蓮縣教育處處務公告放榜公告。
經錄取者請於次工作日上午9時逕向本校人事室報到，如無特殊情況，報到後即入班工作，逾期視同放棄。
另於報到後一個月內繳交「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請至花蓮縣警察局或各地分局辦理申請）。
十一、本甄選簡章由本校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前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甄選報名表

報考類別：□國小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幼兒園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編號：           （由本校填寫） 　　　                    年     月     日填
	姓　　名
	
	性 別
	
	請粘貼二吋

半身正面相片



	身分證號
	
	
	
	
	
	
	
	
	
	
	生 日
	         年 月 日
	

	現　　職
	
	電 話
	
	

	
	
	手 機
	
	

	最高學歷
	
	

	現居
住址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原住民
	□是，＿＿＿＿族；□不是。
	身心障礙：□是，＿＿級；□不是。

	主要經歷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繳驗證件
	正本查驗，影本繳交
	申請人務必勾選
	審核人員核章

	
	國民身分證
	必備
	□有 □無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高中職以上）
	必備
	□有 □無
	

	
	
	
	
	

	
	相關經歷或專長證明
	
	□有 □無
	


身分證正、背面影本(粘貼)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1學期學前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簡要自傳
	（一）個人簡要自述（含成長歷程、學經歷簡介等）：


	（二）專長及興趣：（若有相關證明文件，請附影本）


	（三）擔任本職務之工作理念及態度（個人理念及自我工作期許）：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1學期
學前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甄選

	    准 考 證

貼相片處

請黏貼三個月內

二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
      姓名：             准考證號碼：             

	

	

	

	報考類別：□國小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幼兒園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注意事項※

1. 甄試地點：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地址：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1鄰6號。
2. 應試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本准考證。
3. 甄選時間：報名當日上午9時～11時在本校人事室報到，並於下
午14時起辦理甄試。
4. 應考人應嚴守紀律不得擾亂考場秩序，如有作弊或冒名頂替者，即取消應考資格。
5. 應試時應試人員應提前至休息區等候，經3次唱名未到者以棄權論。
6. 遇天然災害為人力所不能抗拒而需延期時，請依本校公告日期另行應試，本校不另行通知，如有疑問請來電查詢或自行上網查詢。查詢電話：（03）88011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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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三








